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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
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七次会议代

表建议第 20210006 号的答复

尊敬的边丽娟等代表：

《关于开展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设建议（JY 20210006）》

已收悉，感谢您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，现将

我局承办意见回复如下：

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对实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先行示范区、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有着重大

的战略意义。福田区委、区政府一贯重视儿童发展，率先在

全市提出儿童友好型城区建设。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

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，已建成一批儿童友好型社区、学校、

医院、公园、母婴室等，从政策、空间、参与、服务做到儿

童优先和儿童友好，以儿童友好促进了中心城区的可持续发

展。

目前我区已选取五所幼儿园作为“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

设试点单位”，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创建工作。结合福田区

实际情况，回复如下：

一、总体办理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依照“市级统筹、

区级主责，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，公益普惠”的原则，勇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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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尖兵，回应人民群众对幼有善育的美好

期盼，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与区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工作对接，形成合力。

工作目标：主动对接，各部门联动携手推进。

主要措施：与区财政局积极沟通，考虑对试点幼儿园给

予适当经费支持。

责任单位：福田区财政局、教育局

办理时限：2021 年 6 月底

（二）适量扩大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设规模。

工作目标：选择若干所办学品质优良、社会影响力大、

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幼儿园，全力打造成能够代表福田区品质

的“儿童友好型幼儿园”，促进我区幼儿园办学质量发展。

主要措施：根据《儿童友好型学校建设指引》中关于友

好型幼儿园的建设要求，从空间、参与、服务开展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福田区教育局

办理时限：2021 年 8 月底

第一阶段（2021 年 6 月）：多形式听取代表意见，落实

“三联系”工作要求；制定《开展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设建

议（JY 20210006）》的办理方案；

第二阶段（2021 年 7 月）：进行意向摸底，宣传儿童友

好型幼儿园创建方案；

第三阶段（2021 年 8 月）：开展儿童友好型幼儿园申报

与创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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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总结试点经验，推广活动成果，扩大社会影响力。

工作目标：总结试点建设经验，推广活动成果，扩大社

会影响力。

主要措施：从形式上重视到内心认同，再到行为上的转

变，真正做到关注儿童发展、保障儿童权益、倾听儿童诉求、

重视儿童参与，看到孩子的需求，支持孩子的发展。

责任单位：福田区教育局

办理时限：2021 年 10 月底

第一阶段（2021 年 9 月）：总结试点建设经验；

第二阶段（2021 年 10 月）：推广活动成果，扩大社会影

响力。

在办理过程中，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一致性原则。

办理方案的任务要求与区政府、督办单位要求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可操作性原则。

方案明确各项工作内容和实施主体，具备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分步实施原则。

根据工作目标任务，明确年度推进方式和具体要求。

（四）示范性原则。

因地制宜、典型示范、以点带面、分类稳步推进儿童友

好型幼儿园建设工作。

（五）多元参与原则。

采取跨单位、共同参与推动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设的联

动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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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

重视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制定办理方案；谋划

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。

主动与区妇联对接，跟人大代表和督办单位联系，积极

沟通建议内容，完善办理举措。及时了解督办情况，确保建

议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认真落实。

对照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内容，抓好落实。严格执行办

理方案，主动推进学前教育工作，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。

下一步，我区将继续打造能代表福田品质的“儿童友好

型幼儿园”，全面提升儿童友好型城区建设。再次感谢您们

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！

福田区教育局

2021 年 5 月 11 日


